[bookmark: _GoBack]1-4-1親職教育「愛的便利貼」活動實施計畫
1、 依    據：：教育部105年02月24日臺教社（二）字第1050024425號函辦理。
二、活動緣由：情感聯繫是家庭環境所應賦予家人的基本條件。若家人間互動、分享不足，很難 建立家人良 好關係；家人互動與分享若足夠，如親子間若能有較多的相處與互動時間，家人花時間相聚也將會增加家庭的凝聚力，同時較容易了解家人的需求並給予家人在精神與實質上的協助，也是家庭生活品質提升重要的影響因素。
三、活動主旨：忙碌了一天後，回到家中，貼在冰箱或餐桌上的便利貼總能讓人感到溫暖窩心。親子間，無論是害羞說不出口的愛意、隨時隨地想記錄分享的趣事、或是吵架冷戰時無法表達的想法，一張小小的便利貼，一段真心的文字，總能為家人感情增溫。
              快快拿起相機，拍下親子間傳情達意的便利貼，分享感動人心的親子絮語吧！
四、活動目的：鼓勵親子平日以隨手可得的便利貼互動溝通、天天連線，實踐愛家行動，建立親慈子孝、正向互動的現代幸福家庭。
五、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屏東縣政府
    主辦單位：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承辦單位：屏東縣光華國民小學
六、辦理時間：105年4月11日至105年5月6日。
七、甄選對象：
  （一）本縣各國中及國小學生。
  （二）組別及件數如下表：
	組別
	對象(以親子為單位)
	各校送件數

	國小低年級組
	本縣國小一、二年級學生及其家長1人
	至少1件至多3件

	國小中年級組
	本縣國小三、四年級學生及其家長1人
	至少1件至多3件

	國小高年級組
	本縣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及其家長1人
	至少1件至多3件

	國中組
	本縣公私立國中學生及其家長1人
	每校至多5件

	備註：請各校自行辦理校內評選後，擇優送件。



八、投稿方式及注意事項：
(1) 將親子親筆寫給對方的便利貼共2張(學生1張、家長1張)貼於家中，如冰箱、餐桌、電視等處，以數位相機拍下照片，照片中便利貼文字內容應清晰可辨識，照片不可有合成、電腦修片或電腦影像等後製。
(2) 便利貼文字規格：每張字數限制20-50字(不含標點符號)，須為學生及家長親筆書寫給對方；須以中文正體書寫，國小低年級組可書寫注音；不可書寫姓名或透露參賽者身分之文字。
(3) 由各校彙整送件，請將基本資料表(如附件一，含著作財產使用權授權同意書)、參賽作品表(如附件二)、學校送件表(如附件三)，於105年5月6日(星期五)前親送或掛號郵寄(郵戳為憑)至光華國小(屏東縣潮州鎮光華里南進路2號)，信封上請註明「愛的便利貼投稿」。相關事宜請洽光華國小輔導室張映錦主任(08-7882105分機15)。
(4) 報名參加本計畫者，即同意無條件將參賽作品無償授權予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作教育宣廣、展示、出版及上網之使用，參賽作品恕不退回。
(5) 同一對親子限投稿一件，參賽作品應為參賽者之個人創作，如經檢舉為抄襲或係他人之作品，若查證屬實，不予評選；如於決賽評選完成後經查屬實，該作品喪失獲獎資格，並追回獲獎勵品。
九、評選方式：
      (一) 初審：由承辦單位依本辦法進行審核，淘汰重複參賽或不符本投稿規定之
           作品(如：雜亂、色情、暴力具誹謗、攻擊等)。
      (二) 決審：邀請家庭教育相關專家學者、專業工作人員等擔任決審評審委員，
           並決選出各獎項得獎作品。
10、 評選標準：
(1) 決選評核參賽作品以100分計算，評分項目與比重分別為文字內容60％、 
整體創意30％、照片美感10％。作品應避免不雅之圖像與文字，且照片與文字不得複製、下載或抄襲、使用他人作品。
(2) 若參賽作品未達水準，由評審委員決定從缺或不足額入選。
十一、獎勵辦法：
(一)每組各錄取第1名1人，頒予1,500元禮券與獎狀乙紙。
(二)每組各錄取第2名2人，頒予1,000元禮券與獎狀乙紙。
(三)每組各錄取第3名3人，頒予500元禮券與獎狀乙紙。
(四)每組各錄取佳作10人，頒予獎品與獎狀乙紙。
(五)每一件參賽作品可列指導老師乙名，依本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
    則辦理，第一名作品指導老師記嘉獎乙次，第2、3名作品指導老師
    核發指導證明。每件作品僅得列1名指導老師並不得重複敘獎，指導
    教師以作品書寫上的名字為主。
(六)得獎名單公告：105年5月15日前公告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
    網站(http://www.ptc.edu.tw)，必要時得彈性調整公告時間。
十二、經費概算：如經費概算表
十三、本活動辦理人員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各級學校規定辦理敘獎
十四、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其他未盡事宜，必要時由評審小組決議之。
















附件一
屏東縣105年親子天天連線「愛的便利貼」徵選比賽─基本資料表
	參賽組別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就讀學校
	
	聯絡電話
	

	
	就讀班級
	
	指導教師
	

	
	座    號
	
	 E-mail
	

	
	親子關係
	□父子  □父女  □母子  □母女
□其他：

	著作財產使用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同意將本人參加屏東縣105年親子天天連線「愛的便利貼」徵選比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無條件授權予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作為教育之宣廣、展示、出版及數位使用。
                            
著作學生簽名：                     

著作家長簽名：                    

中華民國  105 年   月    日



附件二
屏東縣105年親子天天連線「愛的便利貼」徵選比賽─參賽作品表

注意事項：
1. 將親子間親筆寫給對方的便利貼共2張(學生1張、家長1張)貼於家中，如冰箱、餐桌、電視等處，以數位相機拍下照片，照片中便利貼文字內容應清晰可辨識，照片不可有合成、電腦修片或電腦影像等後製。
2. 便利貼文字規格：每張字數限制20-50字(不含標點符號)，須為學生及家長親筆書寫給對方；須以中文正體書寫，國小低年級組可書寫注音；不可書寫姓名或透露參賽者身分之文字。
3. 請將基本資料表(如附件一，含著作財產使用權授權同意書)、參賽作品表(如附件二)及照片電子檔交由學校彙整，照片電子檔請以學生班級座號為檔名，如三年一班10號，檔名為030110。


附件三
屏縣105年親子天天連線「愛的便利貼」徵選比賽─學校送件表
	學校名稱
	

	承 辦 人
	

	聯絡電話
	

	E - mail
	

	送件組別
	送件數(無者填0)

	國小低年級組
		件

	國小中年級組
		件

	國小高年級組
		件

	國   中   組
		件

	總        計
		件

	注意事項：
1. 請將基本資料表(如附件一，含著作財產使用權授權同意書)、參賽作品表(如附件二)、學校送件表(如附件三)以及照片電子檔光碟於105年5月06日(星期五)前親送或掛號郵寄(郵戳為憑)至光華國小(屏東縣潮州鎮光華里南進路2號)，信封上請註明「愛的便利貼投稿」。
2. 照片電子檔請以學生班級座號為檔名，如三年一班10號，檔名為030110。
3.  相關事宜請洽_光華_國小_張映錦_主任(08-_7882105_分機_15__)或
   家庭教育中心  林群智老師(7378465分機34)。


  學校參與親職教育「愛的便利貼」人數統計表
	參與人次
	男:              人次
	女:              人次
	合計:              人次

	發展階段
	嬰幼兒期:        人次
	學齡期:          人次
	青少年期:          人次

	家庭類別﹝可複選﹞

	一般家庭
	單(失)親家庭
	繼親家庭
	隔代教養
	身心障礙者家庭
	中低收入戶家庭
	新移民家庭
	原住民家庭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共    人
	共    人
	共    人
	共    人
	共    人
	共    人
	共    人
	共    人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